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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4/2021_2022_07CPA_E6_

A8_A1_E6_8B_c45_244861.htm 一、单项选择题 1.A 【解析】

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，对特定对象和特定行为发挥调节作用

的税种称为特定目的税。 土地增值税、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

建设税、车辆购置税就是此类税种。 2.A 【解析】应纳增值

税＝1150×17％-137.7-(150 12)×7％＝46.46(万元) 3.D 【解析

】该企业上述业务应纳增值税＝(12＋0.5÷1.17)×200×17%

＋12×17%－51－15×7%＝372.52(万元) 该企业上述业务应纳

消费税＝(12＋0.5÷1.17)×200×5%＋12×5%＝124.87(万元) 

该企业上述业务应纳增值税、消费税合计＝372.52＋124.87

＝497.39(万元) 4.C 【解析】增值税和消费税合计＝10×2000

÷1.17×(17％ 5％)＝3760.68(元) 5.A 【解析】该厂本月应纳的

消费税＝［ 120÷(1 17% ) 50÷(1 17%) 60÷(1 17% )]

×3%=5.90(万元)。消费税的汽车轮胎是指用于各种汽车、挂

车、专用车和其他机动车上的内外胎，不包括农用拖拉机、

收割机、手扶拖拉机的专用轮胎，对于其通用轮胎是要征消

费税。 6.A 【解析】247×3%=7.41(万元)，红星文化传播公司

属于文化体育业，营业税率为3％。 7.C 【解析】无醇啤酒比

照啤酒征收消费税；啤酒每吨售价为2800元，因此每吨税额

为220元，所以销售无醇啤酒应纳税消费税为：40×220=8800(

元)；自产药酒用于其他方面的，视同销售征收消费税，无同

类产品销售价格，则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算消费税，所以广告

样品使用应纳消费税为： 组成计税价格=35000×(1 10%)

÷(1-10%)=42777.78(元) 药酒应纳税额=42777.78×0.2×10%



＝855.56(元) 合计应纳税额=8800 855.56=9655.56(元) 应纳城建

税＝9655.56×7％＝675.89(元) 8.D 【解析】对于购买方以免费

方式提供的包装材料、容器费等未计入完税价的，一律要调

整计入完税价。进口设备到岸价格＝20×50000＋50000 20000

＝1070000(元) 应纳进口关税＝1070000×30%＝321000(元) 9.A 

【解析】选项B、C、D为纳税人应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情

形。 10.B【解析】厂区内的绿化用地需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

税；企业办的学校、医院、托儿所、幼儿园，其用地能与企

业其他用地明确区分的，可以比照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

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，免征土地使用税；新征用的非耕地

，自批准征用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；纳税人新征用的

耕地，自批准征用之日起满一年时开始缴纳土地使用税。该

企业应纳城镇土地使用税＝(10000－1000－1500)×3 1500×3

×8/12＝22500 3000＝25500(元)。 11.A 【解析】城镇土地使用

税由纳税人向土地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纳税。 12.D 【解析】

车辆自重尾数在0.5吨以下(含0.5吨)的，按照0.5吨计算；超

过0.5吨的，按照1吨计算。(1)载货汽车应纳车船税=8×5.5

×40=1760(元) (2)大型客车应纳车船税=520×4=2080(元) (3)小

型客车应纳车船税=440×10=4400(元) 该公司应纳车船税合计

＝1760 2080 4400＝8240(元) 13.B 【解析】在商品购销活动中

，采用以货易货方式进行商品交易签订的合同，应按合同所

载的购、销金额合计数计税贴花。合同未列明金额的，应按

合同所载购、销数量，依照国家牌价或市场价格计算应纳税

额。 双方合计应纳印花税＝(60×5000＋400000)×0.3‰×2

＝420(元) 14.B 【解析】企业关闭、破产后，债权人(包括关闭

、破产企业职工)承受关闭、破产企业土地、房屋权属以抵偿



债务的，免征契税；对非债权人承受关闭、破产企业土地、

房屋权属，凡妥善安置原企业30%以上职工的，减半征收契

税，全部安置原企业职工的，免征契税。本题中乙企业应缴

纳的契税＝6000×4%×50％＝120(万元)。15.D 【解析】开发

企业将开发产品先出租再出售的，凡将开发产品转作固定资

产的，其租赁期间取得的价款应按租金确认收入的实现，出

售时再按销售固定资产确认收入的实现；凡未将开发产品转

作固定资产的，其租赁期间取得的价款应按租金确认收入的

实现，出售时再按销售开发产品确认收入的实现；开发企业

在代建工程、提供劳务过程中节省的材料、下脚料、报废工

程或产品的残料等，如按合同规定留归开发企业所有的，应

于实际取得时按市场公平成交价确认收入的实现；开发企业

取得的预售收入不得作为广告费、业务宣传费、业务招待费

等三项费用的计算基数，至预售收入转为实际销售收入时，

再将其作为计算基数。 16.C 【解析】业务招待费计算限额的

基数为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主表第一行。纳税人经营业务中发

生的现金折扣计入财务费用，其他折扣以及销售退回，一律

以净额反映在申报表第一行；分回的投资收益计入第2行；税

务机关查补的收入，不作为业务招待费计算限额的基数。业

务招待费扣除限额＝(4800－200＋400)×3‰＋3＝18(万元)，

实际发生15万元，可以据实扣除。 17.B 【解析】该企业于后

半年开业，但开业当年并未盈利，所以无权选择优惠开始年

度。第3年弥补亏损后有余额，第3年为开始获利年度，第3

～4年免税，第5～7年减半征收，第8年起，产品出口比例达

到或超过70％，可以享受继续减半优惠，并且不受三年的限

制。该企业第1～11年共计缴纳企业所得税＝(90＋110)×15％



×50％＋(130-120)×15％＋(150＋180－170)×10％＝32.50(万

元)。 18.C 【解析】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额＝(3000＋1400

－1600)×15%－125＝295(元) 19.B 【解析】根据《税收征管法

》第六十条的规定：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税务机关

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

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：⋯⋯未按照规定将财务、会

计制度或者财务、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税务机

关备查的； 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

；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税控装置，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

税控装置的。 20.D 【解析】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认为税

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，在对具体

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，可一并向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

的审查申请：(1)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规定；(2)

其他各级税务机关的规定；(3)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

其工作部门的规定；(4)乡、镇人民政府的规定。但以上规定

不含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以及国务院各部、委员会和地

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，也就是说，部、委规章一级的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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